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微學分課程申請表
	課程資訊

	開課學年學期及開課單位 
	     學年度 第   學期  開課單位：

	課程名稱
(不得與原課程名稱相同)
	

	課程類型
	□演講 □大師班 □活動(展演、田野) □實作(實習、參訪) 
□工作坊□數位學習(遠距、磨課師、開放課程)

	課程時數 /學分數
	          小時/     學分
	

	授課教師
(若未定請註明開課單位自行安排)
	

	選課人數(不得少於15人)
	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  

	開課對象
	 

	上課日期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

	課程簡介

	


	課程目標與學習成效

	

	授課方式

	數位學習：    %；面授：    %
其他:___________


	評量工具與策略、評分標準

	【明列評量項目與通過標準】


	其他 

	


	課程設計大綱

	次
	課程主題
	課程內容綱要
	學習投入時間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	9
	
	
	

	10
	
	
	

	11
	
	
	

	12
	
	
	


(表格可自行加減)
承辦人(簽章)： _______________  分機：______________
開課單位主管(簽章)：_______________ 
通識教育中心承辦人(簽章)： _______________   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(簽章)：_______________

微學分課程開課注意事項：
1. 申請流程：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(提交教務處審定(依教務處開選課日程辦理各項作業。（若為新開通識課程，請依通識教育中心開課時程辦理。）
2. 申請微學分課程之開課單位，請依據通識教育中心公告時間，於當年度五月（或十月）前提出「微學分課程申請表」及開課單位通過課程審查之相關會議紀錄電子檔與紙本。電子檔請寄至kc@gm.tcpa.edu.tw，紙本請送至通識教育中心。

3. 微學分課程審核通過後，通識教育中心將通知開課單位及教師，並向教務處教學組確認科目代號，辦理課程選課作業。

4. 學生不得修習課程名稱（含科目代號)相同之微學分課程。

5. 教師開設微學分課程之授課鐘點，不計入基本授課時數內；另依教育部規定給付鐘點費，經費來源由開課單位自行籌畫，鐘點費由各開課單位課程結束後造冊並加會通識教育中心。 

6. 如有任何垂詢，請與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承辦人趙立茜小姐聯繫，校內分機2601。
2

